
院歌MV视频拍摄制作服务的院内谈判采购公告

我院拟对院歌MV视频拍摄制作服务进行院内谈判采购，要求参加投标单位应是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,有能力承接本项目的企业。欢迎从事相应资质的厂家或公司报名参加。
一、采购项目规格要求如下：
1.厦门市中医院MV视频拍摄制作，预计时长：4-5分钟。
2.形式：现场实拍。
3.技术规格完成规格：4K高清。画面比例：16:9。
4.语言要求：中文配音＋中英文字幕。
5.交片形式：数据文件格式。
6.服务响应承诺：拍摄制作期间，收到采购单位线上需求后，6小时内能响应回复；收到采购单位线下到场需求后，12小时内能响应到场。
7.项目内容涉及的创意、文字、图片、音频、视频须为原创。若引用资料，需先妥善解决版权。因内容、版权出现的问题，责任由中标单位承担。
8.项目版权归厦门市中医院所有，项目完成后须交付原片以及拍摄素材。与版权相关的后续问题由中标单位全权负责。
9.本项目的采购预算为5万元。最高限价为投标单位任一轮报价的最高限价，投标单位任一轮报价超过的，其报价文件将被否决。
10. 服务期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0个工作日。
投标单位应提供承诺书加盖公章，承诺完全响应以上采购项目规格要求，否则视为无效响应。
二、报价要求：
各投标单位自行实地考查后,根据医院提出的采购项目规格要求，书面报出单价及总价等费用。投标价不能超出最高限价。
采购文件中所述规格要求，应视为保证实现本项目采购所需要的最低要求，如有遗漏，投标单位应予以补充，否则，一旦成交将认为投标单位认同遗漏部分并免费提供。
三、服务要求：
完全响应采购文件的要求，能保证产品质量，符合国家有关环保的要求，符合国家有关设备的标准。
四、交货时间：
各投标单位能承诺在接到通知后，能按医院规定的时间内交付使用。
五、交货地点：
厦门市中医院指定地点。
六、投标文件编制：
1、投标单位的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（如三证合一，只需提供营业执照）并加盖公章。
2、投标人是法人的，应提供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投标人不是法人的，应持有法人代表委托授权书和投标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
3、书面提供报价单及采购项目规格要求承诺书并加盖公章。
4、投标单位认为需要提供的其它说明和资料。
5、投标文件编制的费用自理，采购单位不再需要支出任何费用。投标文件一式两份，放入档案袋内完好密封，封口处加盖公章，并注明所投项目名称、投标联系人及联系方式。
6、投标单位应对所提供的投标文件资料逐项加盖公章，若某项内容材料有2页以上的，应逐页加盖公章或加盖骑缝章，投标文件应装订成册，不得活页装订。所有原件备查。
七、投标截止日期：
2025年7月14日下午17：30止，逾期不予受理。文件接受通过邮寄方式送达。
八、投标文件接收地点及联系：
1、地    点：厦门市中医院后勤保障部
2、联 系 人：陈小姐
3、联系电话：0592-5579626
九、确定成交候选投标单位原则
1、首次公告时，提交最后报价且未超过采购预算的投标单位在3家以上的（含3家），则按照规定确定成交候选投标单位，否则本次采购活动终止，采购单位将就该项目重新发布采购公告。
2、如本项目已经过再次公告，提交最后报价且未超过采购预算的投标单位不足3家但在1家以上的（含1家），则按照规定确定成交候选投标单位，否则本次采购活动终止，采购单位将就该项目重新发布采购公告。
十、其他
采购单位按医院有关规定成立评标小组。不符合采购文件要求的投标文件按无效标处理。开标时间将另行电话通知。


厦门市中医院  
2025年7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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